
赣市监办知创函〔2022〕1号

省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关于
组建江西省企业知识产权服务专家团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《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（2021年-2035年）》，落实

《江西省为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办实事清单》关于“组建中小企业

知识产权服务专家团”的工作要求，全力推进江西省知识产权工作高

质量发展，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专家人才在我省知识产权服务领域的引

领和支撑作用，搭建企业和优质服务资源对接的平台，根据江西省知

识产权工作的实际需要,经研究，我局决定组建江西省企业知识产权服

务专家团（以下简称“专家团”），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专家团专家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范围

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市场企业、社会团体、服务机构、相关金

融机构、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等有志于推动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专业

人才。

二、专家候选人条件

专家团专家原则上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政治思想端正，作风正派，具有严谨的职业道德和高度的

责任心，能够客观、公正地履行职责，自愿积极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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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进步和知识产权工作高质量发展；

（二）具有较高的专业管理职务、中级及以上职称、硕士学位或

知识产权服务业从业资格；

（三）从事知识产权领域管理、研究、服务和相关工作三年以上；

（四）精通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和国际规则，能够熟练运用知

识产权制度，具有丰富的知识产权工作经验；能在知识产权创造、运

用、保护、管理及服务等方面提出建设性观点和建议，能在服务企业

创新、产业升级发展中发挥专业支撑作用，能在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和

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；（五）65周岁以下，身

体健康，能够胜任企业服务工作。

三、征集程序

1.有意愿成为江西省企业知识产权服务专家团专家的人员，以单

位推荐为主和个人自荐为辅两种方式进行申报。

2.申报专家填写《江西省企业知识产权服务专家团专家申请表》；

3.参与专家推荐的单位对申请人员的申报材料进行核实、筛选及

汇总。个人自荐的，应承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。

4.江西省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根据工作实际需要，确定专

家名单后，集中对社会进行公布。

四、其它事宜

1.对于入选的专家团专家，将优先受邀参与全省知识产权系统的

咨询、培训、论坛活动等工作。专家团专家应当根据全省企业知识产

权工作总体部署，尽职敬业，积极面向企业等创新主体特别是“专精

特新”中小企业开展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、保护、管理等方面的公益

性专业指导服务。

2.省市场监管局对专家团专家实行聘任制和动态管理，每年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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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需要和专家服务情况进行调整。首批专家团专家拟聘任50人左

右。

3.请于2022年4月30日前将申请表（见附件）纸件和电子版交

（发）至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处。

4.联系人：万磊，86355637，13870872232；胡智政，86355589，

13879198306，邮箱：445034091@qq.com。

附件：《江西省企业知识产权服务专家团专家申请表》

江西省市场监管局办公室

2022年3月1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mailto:445034091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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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江西省企业知识产权服务专家团专家申请表

单位推荐□ 个人自荐□

姓 名 性 别

相片
民 族 出生年月

身份证号

毕业院校

学历/学位 所学专业

毕业时间 现从事专业

技术职称 职称取得时间

执业资格证书 证书取得时间

工作单位 职 务

单位性质
□高等院校 □科研机构 □事业单位 □企业 □

中介机构 □社团组织

办公电话 手 机

电子邮箱 邮 编

联系地址

专长领域

（请在方框内打√，最多可选3项）

□企业知识产权管理 □知识产权诉讼 □知识产权战略 □知识产

权创造 □知识产权运用 □知识产权贯标 □知识产权培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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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

人

简

历

个人履历简述

个

人

成

果

在专业专长方面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、专利成果或工作实践成果等

本人意见

本人保证填写、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。

如聘任成功，本人同意将姓名、单位、职务、专长领域公开。

推荐单位

意见

单位盖章：

年 月 日


